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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JC64-2024-0004

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台环发〔2024〕61号

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台州市挥发性
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第三方治理单位

计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湾新区（高新区）生态环境分局：

为加强台州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第三方治理单位

的监督管理，促进第三方服务市场健康发展，现将《台州市挥

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第三方治理单位计分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

台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4年 11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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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
第三方治理单位计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的监督管理，规

范第三方服务行为，促进第三方服务市场健康发展，进一步优

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环境保护

部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要求，结合台州市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4年 1月 1日后，在台州市行政

区域范围内参与分散吸附—集中再生和吸附—脱附—催化燃烧

等设施新建或改建的第三方治理单位的监督管理。

第三方治理单位是指在台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挥发性有机

物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以及从事活性炭统一再生的单位（简称“第

三方治理单位”）。

第三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湾新区生态环境分局为本办

法的实施主体。

第四条 第三方治理单位的相关信息应在县（市、区）、台

州湾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信息填报，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

私除外。

第五条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单位的填报信息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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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营业执照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专项设计服务能力评

价证书等相关资质；

（二）办公场所、技术人员、设施设备研发和制造等信息；

（三）承接工程项目清单及项目进展动态；

（四）法规、规章和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；

（五）上述信息变更后应在三十日内进行更新。

第六条 活性炭统一再生单位的填报信息如下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；

（二）办公场所、技术人员、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点等

信息；

（三）供炭企业清单；

（四）法规、规章和生态环境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；

（五）上述信息变更后应在三十日内进行更新。

第七条 第三方治理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使用失效、伪造、变造资质证书；

（二）提供虚假信息、资料，出具虚假报告、证明等材料；

（三）采取欺诈、胁迫、贿赂、串通等非法手段，损害委

托人或者其他人利益；

（四）拒不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或在检查时弄虚作

假。

第八条 第三方治理单位的评分实行扣分制管理，总分值设

100分。评分值 81—100分为优良，评分值 60—80分为合格，

评分值小于 60分为不合格，如现场检查时发现治理设施和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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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满足一票否决项的，将直接判定为 0分。

第九条 本管理办法每 6个月为一个评分周期。在每个评分

周期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湾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应及时对

辖区内第三方治理单位参与建设的治理设施和再生炭进行抽

查，治理设施的抽查比例要达到 20%以上（参与项目未满 5家

的至少抽查 1家），新更换再生炭的抽查比例要达到 10%以上。

按照相应的评分标准（详见附件）进行评分，结果应及时提交

到台州市生态环境局。

第十条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应对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湾新

区的评分情况进行汇总、统计。根据统计结果，对第三方治理

单位实施“红黑榜”管理，得分 80分以上纳入“红榜”名单，

得分 60分以下纳入“黑榜”名单。通过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

微信小程序等渠道向社会公示“红黑榜”名单，推动建立第三

方治理市场诚信机制。

第十一条 对于评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第三方治理单位要

主动协助相关企业及时开展整改，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整改资料。

第十二条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

湾新区生态环境分局的评分情况进行抽查复核、通报等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若上级部门

对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设施第三方治理单位管理有新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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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分散吸附—集中再生评分标准
评分单元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一票否决项

1.柱状活性炭质量不符合要求（碘值要求 800mg/g以上，水分要求 10%以下，强度要

求 90%以上）。

2.活性炭装填量明显不足，低于 70%或导致废气短路。

3.采用低效治理设施。

4.使用失效、伪造、变造资质证书。

5.提供虚假信息、资料，出具虚假报告、证明等材料。

6.采取欺诈、胁迫、贿赂、串通等非法手段，损害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利益。

7.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在检查时弄虚作假。

废气收集系统 15

应收尽收，确保废气有效收集。优先采用密闭设备、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

集气罩收集废气的方式，并保持微负压运行。密闭空间或全密闭集气罩常开开口面控

制风速不小于 0.4m/s。开放环境中采用局部集气罩方式收集废气的企业，距废气收集

系统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低于 0.3m/s。

预处理

系统

预处理方式 15
涉及颗粒物、油烟（油雾）、水分等影响吸附过程物质的，应采取预处理措施（颗粒

物<1mg/m3，温度<40℃，湿度<50%）。对于含有较多漆雾的喷涂废气，不宜采用单一

水喷淋预处理，应采用水喷淋+除雾除湿+多级干式过滤措施。

压差计 5 过滤装置两端应装压差计，并及时更换过滤材料，数据同步至台州市污染治理设施过

程监控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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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单元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VOCs
治理设

施

风机选型 5 风机选型应与设计风量和系统阻力相匹配，实际风量应为设计风量的 1.0~1.3倍为宜。

活性炭过流风速

及停留时间
10 气体流速应小于 0.6m/s，厚度至少 400mm，停留时间一般不低于 0.75s。

压差计 5 炭箱进出口两端应装压差计，数据同步至台州市污染治理设施过程监控平台。

治理设施结构 8 采用“上进下卸式”吸附箱，门、焊缝、管道连接处等均应严密不漏气，外壳应采用

不锈钢或碳钢，不锈钢外壳厚度≥2mm，碳钢≥3mm，张贴“设备说明牌”。

数字化

监管

智慧电表 7 末端废气处理设施风机应安装监控电表，工况感知数据同步至台州市污染治理设施过

程监控平台。

炭箱码管理 10 协助企业在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序申报炭箱码，并采用坚实耐

用材质打印张贴在炭箱表面明显位置处。

环境

管理

信息填报管理 10
第三方治理单位应在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湾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信息填报，填报

内容包括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办公场所、技术人员、设施设备、工程项目清单及进

展动态等信息。

治理方案上传 10 废气治理设计方案上传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序。

合计 100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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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附—脱附—催化燃烧设施评分标准
评分单元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一票否决项

1.活性炭质量不符合要求（蜂窝炭碘值要求 650mg/g以上，抗压强度≥1.0MPa；柱状炭碘

值要求 800mg/g以上，水分要求 10%以下，强度要求 90%以上）。

2.活性炭装填量明显不足，低于 70%或导致废气短路。

3.不能正常脱附和催化燃烧。

4.使用失效、伪造、变造资质证书。

5.提供虚假信息、资料，出具虚假报告、证明等材料。

6.采取欺诈、胁迫、贿赂、串通等非法手段，损害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利益。

7.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在检查时弄虚作假。

废气收集系统 15

应收尽收，确保废气有效收集。优先采用密闭设备、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

罩收集废气的方式，并保持微负压运行。密闭空间或全密闭集气罩常开开口面控制风速不

小于 0.4m/s。开放环境中采用局部集气罩方式收集废气的企业，距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开

口面最远处的 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低于 0.3m/s。

预处理

系统
预处理方式 15

涉及颗粒物、油烟（油雾）、水分等影响吸附过程物质的，应采取预处理措施（颗粒物

<1mg/m3，温度<40℃，湿度<50%）。对于含有较多漆雾的喷涂废气，不宜采用单一水喷

淋预处理，应采用水喷淋+除雾除湿+多级干式过滤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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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单元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压差计 5 过滤装置两端应装压差计，并及时更换过滤材料，数据同步至台州市污染治理设施过程监

控平台。

VOCs
治理设

施

风机选型 5 风机选型应与设计风量和系统阻力相匹配，实际风量应为设计风量的 1.0~1.3倍为宜。

活性炭过流风速

及停留时间
10 蜂窝活性炭废气流速小于 1.2m/s，停留时间不低于 0.75s；颗粒活性炭废气流速小于 0.6m/s，

厚度至少 400mm，停留时间不低于 0.75s。

中控系统 8 中控系统设置完善，含吸附、脱附时间和温度、燃烧温度、报警温度等设置参数，且各温

度传感器数据实时显示，并具备 1年以上脱附运行记录保存功能。

数字化

监管

智慧电表 7 末端废气处理设施风机应安装监控电表，工况感知数据同步至台州市污染治理设施过程监

控平台。

炭箱码管理 10 协助企业在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序申报炭箱码，并采用坚实耐用材

质打印张贴在炭箱表面明显位置处。

环境管

理

信息填报管理 10 第三方治理单位应在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台州湾新区生态环境分局信息填报，填报内容包括

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办公场所、技术人员、设施设备、工程项目清单及进展动态等信息。

治理方案上传 10 废气治理设计方案上传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序。

操作规程上墙 5 协助企业制定废气处理设施操作规程，上墙公示，明确活性炭脱附周期、脱附温度、燃烧

温度、更换周期等关键参数。

合计 100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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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性炭统—再生单位评分标准
评分单元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一票否决项

1.再生的活性炭质量不符合要求（颗粒炭碘值要求 800mg/g以上，水分要求 10%以下，强

度要求 90%以上；蜂窝炭碘值要求 650mg/g以上，抗压强度≥1.0MPa）

2.使用失效、伪造、变造资质证书。

3.提供虚假检测报告、证明等材料。

4.在再生炭品质监督抽查中弄虚作假。

再生炭形态和相关证明

材料

10 颗粒活性炭应为柱状活性炭，3mm≤φ≤5mm；蜂窝炭孔径应选择 1.5mm。

15 应提供再生炭碘值、水分和强度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废活性炭运输、贮存

5 废活性炭密闭装包，包装物应防水、耐压。

5 废活性炭转运应采用危化品专用车辆密闭运输，运输单位资质需满足危险废物运输要求。

5 在装卸、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封口严密，确保包装完好，无遗洒。

5
台州范围内自建活性炭单品类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点，或与当地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

点有合作协议的。

环境管理

信息填报

管理
10

再生中心应在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信息填报，填报内容包括营业执照、危险废物

经营许可证、办公场所、技术人员、小微企业危废集中收集点、供炭企业清单等信息。

闭环管理 15
活性炭采购、销售、应用、废炭收集、再生、回用、危废处置应做到全流程闭环管理，并

做好台账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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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单元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留样备查 10
再生中心在换炭前应在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序上报备，并在企业

换炭现场留样备查，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抽检。

供炭流程 10
再生中心应与企业签订书面再生合同，并在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

序确认供炭关系；换炭后协助企业申报炭箱码或更新炭箱码信息（填报换炭资料）。

服务平台 5
建立 VOCs治理用活性炭集中再生监管服务平台，信息数据实时接入“以废治废活性炭全过

程智治管理”微信小程序。

台账管理 5
应建立健全废活性炭综合利用情况台账制度，如实记载废活性炭的种类、数量、性质、来

源、入/出库日期、贮存容器、综合利用工艺、综合利用产物等信息。

合计 100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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